
丰都县土地征收事务中心关于征地成本费

资金绩效目标   自评报告

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渝委发【2019】12号）和《中共丰都县委丰都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丰委办【2019】32号）、《丰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丰都县2020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工作通知【2019】22号）等文件有关规定，形成自评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概况

1.立项背景

丰都县土地征收事务中心所旨在落实土地征收，服务用地报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承担丰都县域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及建设用地报批的事务性工作。

2.项目实施情况

根据《丰都县信访工作联会会议纪要》（2023年第11期）会议精神：解决陈华中、陈晓良相关费用合计金额11.344万元。根据《丰都县创新人才引进培养使用管理办法》(丰委办发〔2016〕27号)和《丰都县创新人才引进工程实施方案》的规定，对引进的卫生类硕士研究生应给予6万元安家补助，免费师范生应给予3万元安家补助，其他硕士研究生应给予4万元安家补助，并分三年兑现。建议由县财政局将补助经费及时划拨给用人单位，再由用人单位及时兑现给创新人才。退还绿岛源项目出让金中包含征地成本费1224.87615万元

3.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

陈华中、陈晓良信访经费、创新人才安家经费、退还绿岛源项目出让金包含征地成本费由县财政局解决1237.56015万元，现已支付1237.56015万元，补助已全部发放到位。

二、绩效分析及评价结论

（一）投入

陈华中、陈晓良信访经费、创新人才安家经费、退还绿岛源项目出让金包含征地成本费由县财政局资金解决1237.56015万元，现已支付1237.56015万元，补助已全部发放到位。预算绩效管理覆盖率100%。
（二）管理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单位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配套实施条例、《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丰都县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统筹协调做好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认真组织实施，强化施工组织管理，狠抓工程治理和施工安全，确保项目按期保质完成。同时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确保专款专用，杜绝截留挪用项目资金，保证了项目顺利进行。
（三）产出

贯彻执行集体土地征收、征用、补偿、房屋拆迁安置的政策宣传、调查、核实、认定和登记工作，做好人口安置、房屋征收、土地及其附属物的补偿工作，确保被征收对象的一切权益。
（四）效果

1、社会效益：提高征收对象的经济收入。

2、可持续发展：为被征收对象提供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营造良好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及社会氛围。

3、社会公众满意度：项目实施并投入使用，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了社会稳定，得到了征收对象的一致好评，也得到了主管部门的高度评价，满意度都达到95%以上。
（五）评价结果和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为100分，自评结果为“优”。针对绩效自评结果，拟通过以下措施强化绩效自评结果的运用：一是利用绩效自评成果改进下一年度绩效自评指标及时总结经验，改进管理措施，从而完善项目自评机制，有效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率，确保项目按要求完成，及时发挥财政资金效能；二是与下一年度预算安排结合，本次自评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对于合理安排下一年度预算起到关键作用。

本次评价结果将在县规资局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各项目单位评价结果将做为下一年度资金安排重要依据。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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